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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十方农业有机化种植监管区 

运营和监管规定 
1.“三定一封闭”管理模式  

① 定责   即定责任人，实施专人专责和责任到位的技术服务和过程监管。 

② 定标   即定标准，按规程和标准生产，对特殊地区制定针对性生产标准。  

③ 定量  即定量进货，按作物、种植面积和生产规程，精准订购产品；无库存。   

④ 一封闭——即监管区在封闭管理控制下开展农事活动，禁止低劣肥料和中毒

以上化学合成农药等有害污染物进入监管区；保证清洁生产和保护种植生态环境。 

  

2. 监管区管理体制与责任  

① 管理体制 

“监管区管理委员会”——简称“管委会”，是监管区常设工作机构，其工作对

耕地使用权属人及全体利益相关者负责。 

管委会产生——在十方公司指定人员监督下，由全体耕地使用权属人和种植者

代表选举产生。“管委会”的主要任务是：   

⑴ 推荐、选举和变更监管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，包括： 

选举、任免监管区区长、推介技术服务与关键工作岗位干事等。 

⑵ 主持制订适合本监管区实际情况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，报十方公司“监管区

服务管理部”备案。 

(3) 区长主持召开监管区监管联席会议，向全体监管区种植者报告年度监管区工

作，公布监管区财务状况，修改监管区规章制度，提出下一年度或季度工作计划。 

 

3. 管委会职位设置与责任 

① 职位一：区长 第一责任人、责任主体的代表。由土地使用权人出任，包括：

合作社、农业公司、长期租赁土地种植者。 

职责：负责监管区运营，负责主持制订具体技术操作方案和订货计划，对生产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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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管理的真实性、全部农事活动过程是否符合有机化种植规定负责。其经营责任

对土地权属人和全体利益相关者负责；其责任对十方公司负责。 

 

② 职位二  技术服务人员由监管区长推荐担任；可聘请当地农技服务部门的技

术人员承担技术服务工作。其责任对监管区长负责。 

职责：监管干事负责执行生产规程，指导应用技术服务，记录全程使用十方有机

农业投入品、其他投入品以及当地天气变化情况。组织检测监管区土壤物理、化

学和生物学以及农艺学指标。 

 

③ 职位三：监管区监管员  由常驻监管区属地人员担任。  

职责与责任机制：负责监督和考核监管区业务活动及工作，及时无误记录农事活

动，特别对购买非十方有机农业投入品以外的其他产品质量负责。其责任对全体

耕地权属人和利益相关者负责。  

 

4. 责任管理机制 

（1）决策机制 在区长主持下，定期召开管委会工作会议，以书面方式决定监管

区农事活动安排，包括生产计划，投入品采购和施用安排，特别是应对病虫草害

和气候条件变化采取的措施。 

 

（2）自我诚信约束  担当监管区管委会的区长和干事须签订“诚信保证书”，如

不按技术规程施用投入品，擅自或隐瞒使用人工合成化学品，不真实填报农业投

入品使用记录等不诚信行为，自愿接受规定的惩罚，包括自愿接受十方公司将其

上传到“个人失信名单”。  

 

（3）互相约束 在执行“制度管人、流程管事和标准做事”过程中，对直接影响

农产品质量安全、产量和监管区再生的小生态环境的问题，实行建议和否决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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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干事责任工作不到位，区长有权则直接通知有关方，采取措施保证工作进行。 

 

（4）责任连带 即监管区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和结果，通过正负（奖罚）激

励与其他成员建立关联。可由监管区自行制订责任连带规定条款。  

5. 延续与终止 

5-1.自动延续。监管区实行每一年度考核认定制，凡是严格遵守并执行监管区各

项规定，通过统一考核后，自动延续监管区资格和知识产权使用授权。 

5-2.自行终止。未按照“十方农业有机化种植技术方案”，擅自施用中毒以上或

残效期超过 6个月的化学合成农药、有害重金属超标的低劣矿质元素肥料和未经

十方公司书面同意施用的其他投入品；特别是扩大、借用和假冒使用品牌以及知

识产权授权，一经发现自动终止授权。  

 

6. 准监管区培育期间管理   

6-1.按照正式监管区运营和监管模式、机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工作。  

6-2. 培育时间 根据作物生长期不同，谷物和瓜菜等一年生作物的培育期设定为

当季；果树等多年生作物为从实验开始到采摘结束。 

6-3. 培育期最小面积  对初次实验、示范和试推广主体限定最小面积为申请标

准监管区面积 2000 亩的 20%，即面积不低于 400 亩。特殊地区和作物，根据具

体情况另行规定。 

6-4.准监管区在培育期间，执行监管区统一价格，可按不超过进货金额 15%申请 

资金支持。如准监管区主体企业经过实验，扩大了使用面积，达到正式监管区规

定面积和进货数量，在下一年度可申请转为正式监管区。 

7.如修订本规定，提前一个月将修订的内容发布。 

北京十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律事务部 

2020 年 3月 15 日发布 

 


